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敖汉旗推进法人银行机构
风险化解实施方案》的通知

敖政办发〔2023〕78号

旗政府各有关委办局，中区市直驻敖汉各有关单位：
《敖汉旗推进法人银行机构风险化解实施方案》已经旗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敖汉旗化解法人银行机构风险各工作组及职责

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13日　　　　

敖汉旗推进法人银行机构风险化解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结合全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妥推进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的决策部署，按照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序高效推进银行业问题资产清收处置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二）工作原则。坚持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作用，切实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坚持重点整治与源头治理相结合、防范风险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清理整顿与依法打击相结合，妥善处置风险事件，提升化险工作质效；坚持注重化险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节奏力度，讲求策略方法，避免引发新风险。坚持防控金融风险和惩治金融腐败一体推进，坚决阻断金融领域问题向政治、社会领域蔓延。
（三）目标任务。以辖内2家法人银行机构作为化险对象，依据机构监管评级和央行评级情况，通过清理不良资产、清退问题股东、清产核资、追责问责（以下简称“三清一追”），实现辖内法人银行机构经营风险有效化解，服务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二、工作机制
敖汉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负责谋划部署、协调推动组织机构具体化险工作。成立清理组、清收组、快速“立审执结”组、追责问责组4个工作组，其中清收组设立7个工作专班，协同配合、上下联动，专项推进清收工作。
三、重点任务
（一）集中清收，移交线索
1.清理摸排。地方法人银行机构要主动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资产分类，做实风险拨备，真实反映风险。要全面摸清不良资产底数，形成股东不良资产、内部员工不良资产、公职人员不良资产、大额不良资产、异地不良资产、政府融资平台欠息、抵债资产和自持闲置资产、“待立、待审、待执、待结”涉诉资产等类别资产清单，按照“边清理边移交”“清理一批移交一批”的原则，及时将相关清单移交清理组。清理组汇总后移交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由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甄别分类，形成目标清单，分别移交至相关工作组进行处置。
2.集中清收。在清理摸排的同时开展集中清收。清收组各工作专班要根据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移交的目标清单，明确工作重点，细化清收措施，统筹人员配备，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组织相关部门协助法人银行开展集中清收工作，最大限度收回法人银行机构债权。法人银行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摸清机构不良资产底数，按照风险情况、难易程度分类建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开展由易入难、由简入繁的清收工作，确保完成各阶段目标。
3.线索移交。坚持清收处置和追责问责同步开展。在风险处置过程中，法人银行机构和清收组要全面揭示风险，查明风险成因，形成线索清单。对涉及监察对象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对涉及信用证明诈骗、金融凭证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等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置；对涉及法人银行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线索，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处理。
（二）攻坚克难，风险降级
4.建立台账。在第一阶段清理摸排过程中，涉及大额、异地不良贷款、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不良贷款，法人银行机构要单独建立台账。在本阶段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加强沟通，采取销号制度，阶段内重点处置一批难度大、金额大、风险高的不良贷款。政府相关部门要统筹各类资金足额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偿还能力不足的要依法进行资产置换，或与法人银行机构协商，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等方式妥善处置。
5.重点攻坚。快速“立审执结”组要明确快速立案、审判、执行、结案标准，提高立案审理执行效率，对法律关系清晰的涉诉类贷款案件在2024年1月底前要全部执结到位，对拒不执行生效裁判或暴力抗拒执行的要依法查处；对实际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但因化险机构手续存在瑕疵、借款人担保人恶意反诉的，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处理，依法保护法人银行机构合法权益。对于处置法人银行机构抵债资产过程中涉及的税费问题，执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以物抵债有关税务政策的最新公告。
6.风险降级。地方法人银行机构通过现金清收、业务重组、拨备核销、资产转让、权益吸损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压降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趋势。在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解决部分抵债资产和自持闲置资产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改善机构资产质量，力争2024年二季度机构指标较2023年年底发生明显改善，实现风险降级。
（三）固本强基，提档升级
1.固本强基。在机构风险实现降级基础上，由监管部门通过座谈、通报、约谈、督导、窗口指导等措施，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风险和问题提出监管意见，责成法人银行机构及时整改；对集中清收、攻坚克难两阶段总结经验；对重点风险机构开展“一对一”盯住式化险工作，加大工作推动和考核问责力度，改善重点风险机构各项指标状况。
2.提档升级。根据法人银行机构风险情况，对地方法人银行开展清产核资，为进一步深化地方法人银行体制改革做好充分准备。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分阶段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细化工作措施，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全力推进本地区法人银行机构“三清一追”工作。
（二）优化协同配合。各工作组及工作专班要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建立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督查落实、请示报告和问题线索移交处置等工作机制，按照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工作。旗财政局、金融和投资促进局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沟通联络，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协同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领域风险工作。
（三）强化督责问效。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要及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定期调度工作进展，督查督办化险任务落实情况。旗纪委监委要加强对法人银行机构责任落实情况、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领导小组工作履职情况的监督，对工作落实不力、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附件

敖汉旗化解法人银行机构风险各工作组及职责

为进一步推进法人银行机构风险化解工作有效落实，敖汉旗防范和金融风险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清理组、清收组、快速“立审执结”组、追责问责组4个工作组，具体职责如下。
一、清理组
牵头单位：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
成员单位：旗财政局
清理组负责组织化险机构准确分类资产，做实风险拨备，真实反映风险，摸清风险底数；督促指导化险机构制定股东不良资产、内部员工不良资产、公职人员不良资产、大额不良资产、异地不良资产、政府融资平台欠息、抵债资产和自持闲置资产、“待立、待审、待执、待结”涉诉资产等清单；汇总化险机构相应类别清单，移交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
二、清收组
清收组设7个工作专班，分别由牵头单位、成员单位和法人银行机构抽调人员组成。
（一）清收股东不良资产专班
牵头单位：旗公安局
成员单位：旗审计局、金融和投资促进局、市场监管局
（二）清收内部员工不良资产专班
责任单位：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
（三）清收公职人员不良资产专班
牵头单位：旗委组织部
成员单位：旗纪委监委、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金融和投资促进局、发改委、人社局、法院、检察院
（四）清收大额不良资产专班
牵头单位：旗公安局
成员单位：旗委宣传部、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公安局、法院
（五）清收异地不良资产专班
牵头单位：旗公安局
成员单位：旗自然资源局、金融和投资促进局、法院
（六）清收政府融资平台欠息专班
牵头单位：旗财政局
成员单位：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
（七）清收抵债资产和机构自持闲置资产专班
牵头单位：旗财政局
成员单位：旗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各工作专班按照旗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移交的目标清单，开展集中清收处置专项行动。
三、快速“立审执结组”
牵头单位：旗政法委
成员单位：公安局、司法局、法院、检察院
快速“立审执结”组负责明确“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快结案”标准，提高审结、执结效率；加快历史沉积案件审执进度，加快推进不良资产清积诉讼工作；依法查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或暴力抗拒执行行为；坚决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最大限度保护各法人银行机构合法权益。
四、追责问责组
牵头单位：旗纪委监委
成员单位：旗委组织部、旗公安局、审计局、金融和投资促进局、法院、检察院
追责问责组负责依法查处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问题；查处逾期贷款恶意不还，干预、阻挠、破坏清欠清收工作行为；查处清收工作中敷衍塞责、隐瞒不报、以权谋私、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查处信用证明诈骗、金融凭证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等犯罪行为；对重大金融风险事件以事立案，对相关责任人开展追责问责；受理并分办线索清单。





















